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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1 1 1年度廉政會報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12月16日（星期五）下午2時 

地點：標準檢驗局大禮堂 

主席：謝代理局長翰璋                   紀錄：陳秋菁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名冊 

 

壹、 主席致詞： 

     各位委員，大家好！感謝各位撥冗出席，今天很

榮幸邀請到消基會黃執行董事怡騰及臺灣藝術大學葛

教授傳宇與會。 

     藉由廉政會報之召開，可作為本局辦理各項政策

措施或廉政工作意見之交換平台，並藉此期勉同仁就

各項業務均能群策群力，達成年度重要施政目標；另

為免閉門造車而衍生相關業務疏漏，也期藉外部專家

監督諮詢力量，就本局業務推展或廉政議題提供寶貴

意見，以強化本局施政效能，接下來即開始本日議

程。 

 

貳、 報告事項： 

一、 上次會議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略（詳會議資

料第3頁至第5頁） 

  主席裁示： 

(一) 准予備查並解除列管。 

(二) 以本人實際使用經驗，就財產申報系統再造及

及介面友善程度甚為有感，新版系統大幅提升

操作便利性，提醒尚未申報之主管儘速完成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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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二、 本局政風工作執行概況報告：略（詳會議資料第5頁

至第11頁） 

黃委員怡騰： 

（一） 貴局積極深耕商品安全校園宣導，有效提升校

園商品安全消費意識，惟考量自112年1月1日

起，民法將完全行為能力人從20歲下修為18

歲，意即年滿18歲即可為交易、買賣等各種法

律行為，未來符合成年年齡之青少年勢將增

加，建議貴局針對因修法而提前成年之青少年

所為校園消費行為，將年滿18歲之高中或大學

生列為重點宣導對象，並研議規劃未來有關交

易安全、商品檢驗標示等校園宣導之實施對象

及任務重點。 

（二） 本會南區分會近年來均會進入校園辦理相關消

費宣導，每年亦會訂定校園宣導活動計畫，並

培訓諸多年輕熱心種子講師，貴局如有適當教

案或宣傳品均可提供本會，由本會於辦理校園

宣導時，協助轉達青少年對商品檢驗之正確認

知。 

  葛委員傳宇： 

(一) 首先，就本次廉政會議報告資料之充實完整予

以肯定。考量公部門財政拮据、資源有限，且

預算受立法部門監督，建議可適時結合相關外

部資源，如消基會或本人參與之國際透明組織

等。  

(二) 有關廉政倫理事件登錄部分，依常理而言，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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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應酬多與請託關說具有關聯性，惟貴局演講

研習與請託關說件數均為0件；藉此鼓勵同仁

善加利用此一自我保護機制，透過登錄制度可

避免同仁執行業務遭受不當外力干擾，並澄清

外界質疑。 

(三) 有關財產申報部分，以往無論故意或過失均一

律裁罰，似欠公平，經本人多次向廉政署反映

後已有修法；另授權制度亦是良好之自我保護

機制，鼓勵同仁透過授權申報，可避免因公忙

疏漏而遭致裁罰。 

(四) 海關多年前曾發生集體貪瀆弊案，其中有新進

人員因未建立正確法紀觀念而誤罹法網，以致

葬送前程，殊為可惜；故廉政工作已從查處提

前至預防角度，提醒同仁執行業務面臨之風險

及正確因應之道；建議貴局專題報告部分，可

基於「風險管理」概念，由高風險或有行政查

處之單位提出相關預防措施報告，以供各單位

參考學習，避免類案發生。 

主席裁示： 

(一) 有關校園商品檢驗安全宣導已行之有年，且

成效顯著，以往均透過公部門協助，雖曾遭

遇地方政府教育機關抗阻，惟經積極跨部會

溝通協調後，已有轉變趨勢，甚而有地方政

府主動邀請本局至轄內辦理校園宣導。本局

就民法成年年齡下修部分業已研議因應，惟

囿於人力而生推動窒礙，感謝黃委員提供寶

貴建議及解決方案，將請權管單位第五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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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辦理。 

(二) 感謝葛委員惠賜寶貴建議，對本局業務推動

助益良多，有關專題報告部分，會後將請政

風室研議規劃。 

三、 本局採購案件執行情形：略（詳會議資料第12頁至

第24頁） 

主席裁示：洽悉。 

 

四、 專題報告 

(一) 本局第五組－精進管理網購商品安全之作法：

略（詳會議資料第26頁至第39頁） 

黃委員怡騰： 

1、 網路購物已蔚為主流時尚，依本會受理申

訴經驗，消費者遭詐騙或交易糾紛而衍生

之申訴或調解案件急遽成長，貴局針對網

路購物有關商品資訊揭露、高風險商品之

因應措施，及不斷精進網購商品安全之努

力與成果，本人深表肯定；另從學習交流

角度提問，目前合作平臺多以國內業者為

主，針對大陸淘寶是否有相關可行合作模

式?或有維護消費安全之具體成果可供參

考? 

2、 本會已往與泰國、日本曾就境外消費糾紛

建立合作機制，惟近年來囿於人力及成本

限制，就境外消費安全之著力較為有限，

貴局致力深化與八大平臺之合作，並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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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評鑑計畫，積極維護網路消費之安全

性，本人深表讚賞。 

賴委員俊杰： 

1、 針對非屬臺灣境內管轄之 META、淘寶、

LINE 等網路平台業者，因涉及司法官轄權

問題，且國內應施檢驗商品多達1千多

種，依現行法令規定，C2C 賣家為報驗義

務人，境外網路平臺尚非規範範疇，確為

目前面臨之困境；考量修法緩不濟急，本

局業積極協調中華民國無店面零售商業同

業公會協助與境外平臺進行商談，並依各

該平臺型態採取不同合作模式，例如設置

專區，針對違規商品進行遮蔽等。 

2、 另本局業訂有電商平臺評鑑試行計畫，例

如針對應施檢驗商品上架提醒、應施檢驗

商品檢驗標識代碼必填欄位、不合格商品

下架速度、合格率等項目進行綜合考評，

預計明年第1季推行，未來將研議規劃就

評比績優者發布新聞稿，以鼓勵網路平臺

自主管理網購之安全性。 

主席裁示： 

隨著網路普及與電子商務盛行，網路購物成為

主流消費型態，本局雖深受其苦，惟為建構消

費安全環境，業已規劃推動管理網購商品之各

項作為，未來將賡續深化公私協力與跨境合

作，並精進科技執法效能，有效維護網購商品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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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局第六組－111年度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

作管理：略（詳會議資料第36頁至第42頁） 

主席裁示：洽悉。 

(三) 本局政風室－111年度檢試驗樣品管理專案查

核成果：略（詳會議資料第43頁至第54頁） 

主席裁示：洽悉，並請吳主秘賡續督導本局各

單位及各分局，落實推動樣品管理原則之各項

精進作為。 

 

參、 討論事項 

第1案：規劃辦理「本局112年衡器檢定檢查專案查

核」。 

決議： 

一、 照案通過。 

二、 請政風室主政規劃專案清查之具體做法，並請本

局各單位及所屬各分局全力配合辦理，以他機關

類案為借鏡，藉此全面檢視本局相關作業流程，

以強化內控機制及提升行政效能。 

第2案：規劃辦理本局「指定試驗室誠信倫理宣導」。

決議： 

一、 照案通過。 

二、 本局相關權管單位務必全力配合指定試驗室誠信

倫理宣導，請第四組、第二組及第三組協助召集

所轄指定試驗室，並請第四組責成財團法人認證

基金會(TAF)，賡續強化內部誠信倫理宣導及對外

企業誠信行銷，並協同本局舉辦企業誠信座談會

或拜會參訪等交流活動，藉此增進社會大眾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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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認證公信力之正確認知，共同打造優質之消

費與產業環境，達成公私雙贏、人民有感之施政

目標。 

第3案：規劃賡續辦理「本局112年度監視系統安全專       

案檢查」。 

決議： 

一、 照案通過。 

二、 請各管理單位配合政風室盤點並確認監視器使用

情形，並請資訊室協同就資安部分進行查核，以

強化相關管理細節及系統使用效能。 

第4案：「本局廉政會報設置要點」納入性別比例規

定。 

決議： 

一、 照案通過。 

二、 請政風室會同法務室辦理本要點修訂之相關法制

作業。 

肆、 散會(16時10分) 


